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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位    置 本项目位于绵阳市平武县龙安镇、古城镇、江油关镇和响岩镇。 

建设内容 

本项目共分 6 段进行河道采砂，总长度为 4.042km，河道采砂总

量为 81.95 万 m³，其中：涪-1#采区龙安镇大坪村长石坝，纵向开

采长度 1050.00m，开采量 5.79 万 m³；（涪-2#采区）龙安镇长河

村竹林盖采，纵向开采长度 481.72m，开采量 1.85 万 m³；（涪-

3#采区）龙安镇长河村长渠坝，纵向开采长度 331.36m，开采量

4.71 万 m³；（涪-4#采区）古城镇石坪村金骨头，纵向开采长度

625.24m，开采量 3.80 万 m³；（涪-8#采区）江油关镇金林村沙曲

子至石头坝，纵向开采长度 503.48m，开采量 4.59 万 m³；（涪-

11#采区）响岩镇涪江村郑家院子河段，纵向开采长度 1050m，开

采量 61.21 万 m³。 

建设性质 新建生产类项目 总投资(万元) 195.50 

土建投资(万元) 156.40 占地面积(m2) 
永久： 0 

临时： 5213.12 

动工时间 2023 年 12 月 完工时间 2023 年 2 月 

土石方(m3) 
挖方 填方 借方 余（弃）方 

0.11  0.11  0.00  0.00  

取土(石、砂)场 本方案不涉及取土（石、砂）场 

弃土(石、砂)场 本方案不涉及弃土(石、砂)场 

项目区概

况 

涉及重点防治区情

况 

嘉陵江下游省级水

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地貌类型 中高山地貌 

原地貌土壤侵蚀模

数[t/km2·a] 
1500 

容许土壤流失量 

[t/km2·a] 
500 

项目选址(线)水土保持评价 

本项目地质条件良好，不涉及泥石流易发区、崩塌、滑坡危

险区以及易引发严重水土流失的地区，项目建设范围内没有全国

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中的水土保持监测站点、重点试验区，也无国

家确定的水土保持长期定位观测站。本项目位于嘉陵江下游省级

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主体工程设计中对主体工程施工组织、施

工工艺和施工管理进行了简单论述，通过本水保方案提出措施和

管理要求后可以满足约束性规范要求。 

预测水土流失总量(t) 11.24 

防治责任范围(hm2) 0.52 

防治标准

等级及目

标 

防治标准等级 西南紫色土区一级标准 

水土流失治理度(%) 97 土壤流失控制比 1 

渣土防护率(%) 90 表土保护率(%) 92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林草覆盖率(%) 25 

水土保持

措施 

1#施工

生产区 

1）工程措施 

①表土剥离：剥离表土量 780m³，剥离面积 0.26hm²，平均剥离厚度 0.3m（本

方案新增）。②表土回填：回填表土量 780m³，回填面积 0.26hm²，平均回填

厚度 0.3m（本方案新增）。 

2）植物措施 

①撒播草籽：0.26hm²（本方案新增）。 

3）临时措施 

①临时排水沟：200m，尺寸：上口宽 0.8m，底宽 0.4m，沟深 0.4m（本方案

新增）②临时沉砂池：1 座，尺寸：池上口长×宽=1.5m×1.5m，池高 1.0m（本



 

 

方案新增）③防雨布覆盖：100m²（本方案新增）④密目网遮盖 400 m²（本方

案新增）⑤土袋拦挡 38.40m3（本方案新增） 

2#施工

生产区 

1）临时措施 

①临时排水沟：210m，尺寸：上口宽 0.8m，底宽 0.4m，沟深 0.4m（本方案

新增）②临时沉砂池：2 座，尺寸：池上口长×宽=1.5m×1.5m，池高 1.0m（本

方案新增）③防雨布覆盖：100m²（本方案新增） 

水土保持

投资估算

(万元) 

工程措施 2.74  植物措施 0.08 

临时措施 1.61 水土保持补偿费 0.677（6777.06 元） 

独立费用 

建设管理费 3.00 

水土保持监理费 主体工程列支 

设计费 12.82 

竣工验收费 5.00 

总投资 28.46 

编制单位 
四川中腾达工程勘察设计有限

公司 
建设单位 

平武县川西龙恩实业有限公

司 

法人代表及电话 张磊/13689685036 法人代表及电话 赵杨/0816-8823442 

地址 
成都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 399

号 7 栋 2 单元 16 楼 1604 号 
地址 

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龙安镇

东街 74 号 

邮编 610041 邮编 621000 

联系人及电话 李林侬/13035664509 联系人及电话 张钰/13795765753 

电子邮箱  电子邮箱   

传真   传真   



 

 

附件： 

1、《涪江平武县省管段河道（2023 年）年度采砂实施方案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编

制说明 

2、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委托书； 

3、平武县水利局关于《涪江平武县省管段河道（2023 年）年度采砂实施方案》的批

复； 

4、堆料场情况说明 

5、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专家意见。 

 

 

附图： 

1、项目区地理位置图…………………………………（图号 PWCS-01） 

2、项目区水系图………………………………………（图号 PWCS-02） 

3、项目区土壤侵蚀强度分布图………………………（图号 PWCS-03） 

4、附图 01：1#施工生产区总平面布置图 

5、附图 02：2#施工生产区总平面布置图 

6、防治措施布设图……………………………………（图号 PWCS-04） 

7、临时堆土设计图……………………………………（图号 PWCS-05） 

8、临时措施设计图……………………………………（图号 PWCS-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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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合说明 

1.1 项目简况 

1.1.1 项目基本情况 

1.1.1.1 项目建设必要性 

河道砂石砂土是河道稳定、水砂平衡的物质基础，科学适度的开采，有助

于疏通河道扩大行洪能力，但无限制地、掠夺式的开采，将会破坏河道的河势

和河床的冲淤平衡。因此，必须对河道河砂储存量进行勘察测量，严格控制总

量，控制过度开采。河道砂石是有限的，要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河道采砂管理

工作的重要性、长期性、复杂性、敏感性和突发性，实践告诉我们，对于河道

采砂，必须进行科学规划，强化采砂管理，合理有序开采河道砂石资源，才能

确保河势稳定，安全行洪，保持良好水生态环境。 

一、是切实维护河势稳定，保障防洪等公共安全的需要； 

二、是履行水行政主管部门职责，推进依法进行采砂管理的需要； 

三、是为采砂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促使砂石资源合理利用的需要； 

四、是综合治理无序采砂，规范采砂行为的需要； 

五、完善水利专业规划，实现流域综合治理的需要。 

因此，本项目的建设是必要的。 

1.1.1.2 项目位置 

涪江平武县省管段河道（2023 年）年度采砂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位

于涪江上游古城镇、江油关镇和响岩镇河段，最远河段距离平武县城约 60 公里。

经复核，本项目在古城镇采砂河段和江油关镇河段共设置 2 处施工生产区，1#施

工生产区位于涪-4#采区古城镇石坪村；2#施工生产区位于涪-8#采区江油关镇金

林村。其中：1#施工生产区中心位置经度：104°40′6.195″、纬度：32°21′48.034″；

2#施工生产区中心位置经度：104°47′38.009″、纬度：32°17′15.486″。 

1.1.1.3 建设性质 

本工程建设性质为新建建设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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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工程规模 

本项目共分 6段进行河道采砂，总长度为 4.042km，其中：涪-1#采区龙安镇

大坪村长石坝，纵向开采长度 1050.00m，开采量 5.79 万 m³；（涪-2#采区）龙安

镇长河村竹林盖采，纵向开采长度 481.72m，开采量 1.85万 m³；（涪-3#采区）龙

安镇长河村长渠坝，纵向开采长度 331.36m，开采量 4.71万 m³；（涪-4#采区）古

城镇石坪村金骨头，纵向开采长度 625.24m，开采量 3.80万 m³；（涪-8#采区）江

油关镇金林村沙曲子至石头坝，纵向开采长度 503.48m，开采量 4.59 万 m³；（涪

-11#采区）响岩镇涪江村郑家院子河段，纵向开采长度 1050m，开采量 61.21 万

m³。本项目河道采砂量为 81.95万 m³，无回填量，最终将有 81.95万 m³的砂石料

运至由平武县光大国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政府下属公司）指定的堆料场

内，同时根据中共平武县委常委会会议纪要（十三届第 86 次）要求，砂石经营

项目由平武县光大国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业主，平武县光大国有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授权旗下子公司平武县川西龙恩实业有限公司负责项目具体

实施，项目实施后的砂石资源按照有关政策规定授权光大国投公司统一管理。 

1.1.1.5 项目组成 

本工程包括施工生产区等。 

1.1.1.6 拆迁（移民）数量及安置方式 

本工程未涉及拆迁（移民）安置。 

1.1.1.7 专项设施改（迁）建 

本工程未涉及专项设施改（迁）建。 

1.1.1.8 建设工期 

本工程总工期为 3 个月，即 2023 年 12 月～2024 年 2 月。 

1.1.1.9 项目投资及来源 

本项目为河道采砂工程，项目投资为 195.50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56.40 万

元，工程总投资中不含砂石料开采费。资金来源均为业主自筹资金。 

1.1.1.10 工程占地面积 

本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0.52hm²（5213.12m²），其中：无永久占地，临时占地

面积为 0.52hm²。占地类型主要为其他土地（二级类为空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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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 土石方量 

根据相关规定该部分砂石开采料不纳入土石方平衡。通过水土保持分析，

本项目土石方挖填总量为 0.22 万 m³，其中：挖方 0.11 万 m³（土石方开挖 0.03

万 m³，表土剥离 0.08 万 m³），填方 0.11 万 m³（土石方回填 0.03 万 m³，表土回

填 0.08 万 m³），开挖出的土石方通过综合回填利用后，无永久性弃渣。 

1.1.1.12 取、弃土（石、砂）场 

本工程未设置取土场。 

施工中将采砂料堆放在由平武县光大国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政府下

属公司）设置在江油关镇两处堆料场内，两处堆料场分别位于江油关镇唐山大

道（自驾营地旁）和江油关镇文家坝村，其中唐山大道处堆料区域地块为平武

县“万名群众进城镇”集中安置区项目建设用地，不动产权证号为（川【2023】

平武县不动产权第【0000246】号），土地权属为业主所有，项目暂未动工，在

该地块主体工程动工前，用于堆放来自省管河段涪-11#采区开采料；江油关镇文

家坝堆料场地原为德品汇砂石加工厂，主要堆放来自于本年度开采的涪-1#采区、

涪-2#采区、涪-3#采区、涪-4#采区和涪-8#采区 5 处采区砂石原料。该堆料场将

进行独立备案，将单独编制环境影响评价和水土保持方案。 

1.1.2 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 

2023 年 9 月，中亿国际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完成了《涪江平武县省管段河道

（2023 年）年度采砂实施方案》送审稿； 

2023 年 11 月，平武县川西龙恩实业有限公司取得了《涪江平武县省管段河

道（2023 年）年度采砂实施方案》的批复，文件号为绵水函〔2023〕684 号； 

2023 年 11 月，受平武县川西龙恩实业有限公司的委托，四川中腾达工程勘

察设计有限公司负责《涪江平武县省管段河道（2023 年）年度采砂水土保持方

案报告表》的编制工作。接受委托后，我公司多次组织技术人员对本工程进行

了现场考察和分析，制定了方案编制计划，并于 2023 年 11 月完成了报告表（送

审稿）的编制工作； 

根据省级专家库专家审查意见，我公司对水土保持方案进行修改完善后，

于 2023 年 11 月完成了报告表（报批稿）的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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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在编制过程中得到了平武县川西龙恩实业有限公司以及项目相关部

门的大力支持，在此致以衷心感谢。 

1.1.3 自然简况 

1.1.3.1 地貌 

项目区位于嘉陵江一级支流涪江中、上游，地势北西高，南东低，跨越龙

门山后山带、前山带及四川盆地西北缘，地貌类型多样，地形变化较大。区内

在平武县南坝镇（南坝大断裂）以上为龙门山后山带，为构造剥蚀的中高山地

貌区，区内山高谷深，山顶海拨高程一般为 1000～2000m，其河流下切作用强烈，

水系发育，以涪江为轴呈树枝状发育，弯曲剧烈，河沟两岸岸坡较陡，地形坡

度一般 35～55 度，局部为 70～85，河床水面高程 881.45～1064.85m，平均比降

3.02‰，汛期河面宽 80～200米，枯水期水面宽 20～80米，两岸零星分布有一级

阶地，心滩与漫滩一般不发育，河道相对较稳定。 

1.1.3.2 气象 

工程区属四川盆地中部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风速

大，无霜期长，四季分明，农业气候条件较为优越。根据平武气象站历年气象

资料统计：多年平均气温 16.6℃。极端最高气温 37.7℃（1969 年 7 月 29 日）；

极端最低气温-6.8℃(1963 年 1 月 14 日)，多年平均降雨量 895.2mm；最大日降雨

量 283.5mm（1981 年 9 月 2 日）；最大年降雨量 1644.5mm（1981 年），最小年

降雨量 570.4mm（1997 年）。多年平均相对湿度 80%。多年平均风速 1.1m/s；

最大风速 21m/s（1978 年 4 月 15 日，风向 NNE）。最多风向 N。多年平均蒸发

量 1039.9mm。多年均霜日 21.7 日。 

1.1.3.3 水文 

涪江是嘉陵江右岸的最大支流，发源于四川省川西北松潘县 境内岷山雪宝

顶北坡，自西北向东南流经绵阳市的平武、江油、 涪城、游仙、三台等县

（市、区）、遂宁市的射洪、遂宁市中区等 县区及重庆市的潼南、合川等县

（市），于合川城关汇入嘉陵江。干流全长 675km，平均比降 1.4‰，流域面积

36272k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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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4 土壤 

平武县主要土壤类型包括水稻土、紫色土、冲积土、黄镶土和黄棕土等。

工程区土壤主要以黄壤土为主，平均土层厚度约为 0.1~0.3m。 

1.1.3.5 植被 

平武县植被极其丰富，森林植被常见优势树种 23 科、37 属、78 种，有银

杏、苏铁等孑遗植物和珙桐、连香树、杜仲、平武藤山柳等特有植物。森林植

被优势建群树种等 32 种，其中针叶树种有云杉、冷杉等 11 种，阔叶树种有香

樟、楠木、桦木等 21 种。工程区林草覆盖率约 28.93%。 

1.1.3.6 其他 

本项目水土保持区属于西南紫色土区，本项目所在地平武县属于嘉陵江下

游省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土壤侵蚀类型以水力侵蚀为主，强度以轻度流失

为主；土壤容许流失量为 500t/km²•a。 

本项目位于绵阳市平武县，根据现场调查，本项目未涉及饮用水源保护

区、生态红线区、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质公园等重要敏感设

施，区域内无列入国家及地方保护名录的珍稀濒危动植物，也无古、大、珍、

奇树木分布。 

1.2 编制依据 

1.2.1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 年 12 月 25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自 201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根据 2015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二次修正）； 

（3）《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办法》（四川省第十一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77 号，自 2012 年 12 月 1 日执行）； 

（3）《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2023年 1月 17日水利部令第

53 号发布，自 2023 年 3 月 1 日正式施行）； 

（5）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文件编写和印制格

式规定（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8〕13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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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

（水保[2019]160 号）； 

（7）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审查要点》的通知（水保

监〔2020〕63 号）； 

1.2.2 技术规范及标准 

（1）《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 

（2）《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T50434—2018）； 

（3）《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标准》（GB/T51240—2018）； 

（4）《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GB 51018-2014） 

（5）《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GB/T16453—2008）； 

（6）《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 

（7）《水土保持工程调查与勘测标准》（GB/T51297-2018）； 

（8）《生产建设项目土壤流失量测算导则》（SL773-2018）； 

（9）《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10）《水利水电工程制图标准水土保持图》（SL73.6—2015）； 

（11）《防洪标准》(GB50201-2014)。 

1.2.3 技术文件及资料 

（1）《涪江平武县省管段河道（2023 年）年度采砂实施方案》，中亿国际设

计集团有限公司，2023 年 11 月； 

（2）项目区土地利用规划、林业调查报告、社会经济统计等资料； 

（3）《平武县统计年鉴》； 

（4）工程相关的气象、水文、土壤、植被、土地利用等其它资料。 

1.3 设计水平年 

本项目建设工期为 2023 年 12 月～2024 年 2 月，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技术标准》相关规定，本方案设计水平年为主体工程完工后的当年，即

2024 年。 

1.4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T 50433—2018）的规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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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应包括项目永久征地、临时占地以及其他使

用与管辖区域。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0.52hm²，无永久占地，临

时占地面积 0.52hm²。 

表 1.4-1                             防治责任范围统计表 

防治分区 
永久征地面

积(hm²) 

临时占地面

积(hm²) 

防治责任

范围面积
(hm²) 

备注（防治重

点） 

施工生

产区 

1#施工生产区 0.00 0.26 0.26 
机械停放场及临

时表土堆放场 

2#施工生产区 0.00 0.26 0.26 机械停放场 

合计 0.00 0.52 0.52  

1.5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1.5.1 执行标准等级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

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办水保[2013]188号)，本项目所在地四川

绵阳市平武县，属于嘉陵江下游省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根据《生产建设项

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T 50434-2018）文件规定，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等级执行西南紫色土区建设类一级标准。 

1.5.2 防治目标 

本项目水土保持区划属于西南紫色土区，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需结合工

程区地形地貌特点，多年平均降水量和水土流失现状对防治目标值进行修正。 

①本项目区未位于干旱地区，水土流失治理度、林草植被恢复率不进行调

整； 

②土壤流失控制比在轻度侵蚀为主的区域不应小于 1； 

③本项目位于中高山区，渣土防护率降低 2%。 

④本项目区位于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林草覆盖率增加 2%。 

修正后施工期和设计水平年防治目标如下： 

①施工期：渣土防护率 88%、表土保护率 92%。 

②设计水平年：水土流失治理度 97%、土壤流失控制比 1、渣土防护率 90%，

表土保护率 92%、林草植被恢复率 97%、林草覆盖率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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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1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表 

防治目标 
一级标准 修正值 采用值 

施工期 设计水平年   施工期 设计水平年 

水土流失治理度（%） - 97   - 97 

土壤流失控制比 - 0.85 +0.15 - 1 

渣土防护率（%） 90 92 -2 88 90 

表土保护率（%） 92 92   92 92 

林草植被恢复率（%） - 97   - 97 

林草覆盖率（%） - 23 +2 - 25 

1.6 结论 

通过对本工程水土流失影响的分析，结合项目的施工特点，确定水土流失

防治分区。采取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相结合的方法，制定了较为周

密的水土流失防治体系。方案实施后，可减少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改

善项目区周边的环境，具有一定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以恢复

建设区域的生态环境。从水土保持角度考虑，工程没有立项的限制性因素，是

可行的。 

为确保本水土保持方案的落实，提出如下建议： 

1、本工程临河施工，应加强施工管理，采取相应的临时防护措施，尽量减

少工程建设所造成的水土流失影响和危害； 

2、严格实施水土流失监测报告制度，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3、本工程完工后，应根据相关文件及时进行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工作。 

4、建设单位应根据征占地面积一次性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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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概况 

2.1 项目组成及工程布设 

2.1.1 项目背景 

本项目采砂量为 81.95万 m³，无回填量，最终将有 81.95万 m³的采砂料运至

由平武县光大国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政府下属公司）分别设置在江油关

镇两处堆料场内，分别位于江油关镇唐山大道旁和江油关镇文家坝村，堆料场

总占地面积 38.29亩（25528.45m²），其中唐山大道处堆料区域地块为平武县“万

名群众进城镇”集中安置区项目建设用地，该地块已取得水土保持批复，在该

地块主体工程动工前，用于堆放来自省管河段涪-11#采区开采料；江油关镇文家

坝堆料场地原为德品汇砂石加工厂，主要堆放来自于本年度开采的涪-1#采区、

涪-2#采区、涪-3#采区、涪-4#采区和涪-8#采区 5 处采区砂石原料，该堆料场将

进行独立备案，将单独编制环境影响评价和水土保持方案。 

根据中共平武县委常委会会议纪要（十三届第 86 次）要求，砂石经营项目

由平武县光大国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业主，平武县光大国有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授权旗下子公司平武县川西龙恩实业有限公司负责项目具体实施，

项目实施后的砂石资源按照有关政策规定授权光大国投公司统一管理。 

2.1.2 项目组成 

本项目包括河道采砂工程和施工生产区等。本项目总占地面积 0.52hm²，其

中：无永久占地，临时占地面积为 0.52h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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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工程总平面布置图 

表 2.1-1                     项目组成及主体工程特性表 

一、项目特性 

1 项目名称 涪江平武县省管段河道（2023 年）年度采砂 

2 建设单位 平武县川西龙恩实业有限公司 

3 建设地点 

绵阳市平武县龙安镇、

古城镇、江油关镇和响

岩镇 

所在流域 涪江流域 

4 建设规模 采砂总长度 4041.80m 

5 建设性质 新建 

6 总投资 195.50 万元 土建投资 156.40 万元 

7 建设期 2023 年 12 月～2024 年 2 月 

二、项目组成 

项目组成 建设内容 

占地面积（hm²） 

合计 
永久占

地 

临时占

地 

河道采砂工程 河道采砂 0.00 0.00 0.00 

施工生产区 机械停放场、临时表土堆放 0.52 0.00 0.52 

合计 0.52 0.00 0.52 

三、项目土石方挖填工程量（万 m³） 

项目组成 挖方 填方 调入 调出 外购 余（弃） 余（弃）方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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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河道采砂工程 0.00 0.00    0.00  

施工生

产区 

1#施工生产区 0.10 0.10    0.00  

2#施工生产区 0.01 0.01    0.00  

合计 0.11 0.11    0.00  

 

表 2.1-2                                          施工生产区 

1#施工生产区 

序号 
临时占地 

经度 纬度 

1 104°40′5.515″ 32°21′49.106″ 

2 104°40′6.978″ 32°21′48.459″ 

3 104°40′7.615″ 32°21′48.304″ 

4 104°40′7.262″ 32°21′47.078″ 

5 104°40′4.805″ 32°21′47.749″ 

2#施工生产区 

序号 
临时占地 

经度 纬度 

1 104°47′35.877″ 32°17′15.768″ 

2 104°47′38.054″ 32°17′16.260″ 

3 104°47′38.059″ 32°17′14.841″ 

4 104°47′35.882″ 32°17′14.204″ 

 
图 2.1-1                  1#施工生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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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2#施工生产区 

2.1.3 工程布设 

2.3.3.1 河道采砂工程 

（一）采砂工程设计 

本方案中涉及到的采砂场在布置时均充分考虑了采砂对河势稳定的影响，

并针对采砂场河段的实际情况，对附近河段河床稳定性指标进行了计算，根据

计算结果分析，采砂回填的后河势依然趋于稳定。 

（1）纵向稳定指标 

本次用洛赫金公式计算纵向稳定指标： 

F=D/I 

式中：F-纵向稳定指标； 

            D-采砂平均粒径（mm）； 

            I-比降（‰）。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参考《工程地质学概论》（李智毅，中国地质大学出版

社，1994 年)，当纵向稳定性指标小于 1 时，河床处于极不稳定状态；当纵向稳

定性指标小于 5 时，河床在平水期仍有泥沙运动，河床较不稳定；当纵向稳定性

指标大于 5 时，河床逐渐趋于稳定，指标值越大，河床越稳定。经计算本方案中

涉及的采砂场河段纵向指标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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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纵向稳定性指标表 

位置 平均粒径（mm） 比降(‰） 纵向稳定系数 评价 

涪-1#采区 37.05 3.18 11.65  ＞5 稳定 

涪-2#采区 36.57 3.33 10.98  ＞5 稳定 

涪-3#采区 33.55 3.15 10.65  ＞5 稳定 

涪-4#采区 38.5 2.76 13.95 ＞5 稳定 

涪-8#采区 40.5 1.95 20.76 ＞5 稳定 

涪-11#采区 44.0 2.99 14.71 ＞5 稳定 

（2）横向稳定指标 

河床的横向稳定指标采用阿尔图宁公式计算，用以表示横向稳定程度，公

式为 

P= Q0.5/BJ0.2 

式中：P-为横向稳定系数； 

            B-为造床流量下的水面宽（m）；  

             J-为造床流量下的水面比降（‰）； 

            Q-为造床流量（m³/s）。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横向稳定性指标越大，河床越稳定，当横向稳定性指

标大于 0.2 时，河床横向即趋于稳定。经计算本方案涉及到的采砂场河段横向指

标见下表： 

表 2.1-4                                  横向稳定指标表 

位置 
造床流量 

（m³/s) 

造床水面比

降(‰） 

造床流量河

宽(m) 
稳定性系数 评价 

涪-1#采区 2525  3.18 83 0.48  ≥0.2 稳定 

涪-2#采区 2531  3.33 81 0.49  ≥0.2 稳定 

涪-3#采区 2533  3.15 87 0.46  ≥0.2 稳定 

涪-4#采区 2583  2.76 64 0.65  ≥0.2 稳定 

涪-8#采区 2792  1.83 84 0.56  ≥0.2 稳定 

涪-11#采区 2986  2.99 149 0.29  ≥0.2 稳定 

以上分析计算表明，本方案涉及到的采砂场河段河势均趋于稳定，不会发

生较大的河型转化和河道变迁的情况。砂场主要布置在弯道内，以开采弯道内

侧边滩砂石资源为主，河道两岸地势较高，主要为山体。因此，采砂对河势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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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影响较小，并且采砂后有利于提高河道的行洪能力。本次采砂拐点坐标见下

表： 

表 2.1-5                                  采砂点拐点坐标表 

 位置 
实施起点桩

号(km+m) 

实施止点桩

号(km+m) 

上下

游控

制点 

控制点坐标 
备注 

X Y 

涪-1#

采区 

龙安

镇大

坪村

长石

坝河

段 

15+934 

(K0+000) 

16+974 

(K1+050) 

K1 3584711.97 458192.61 

  

K2 3584686.93 458330.62 

K3 3584675.57 458504.16 

K4 3584675.75 458890.13 

K5 3584683.61 458981.53 

K6 3584707.17 459109.19 

K7 3584744.71 459232.25 

K8 3584735.06 459237.50 

K9 3584674.99 459168.87 

K10 3584631.31 459024.30 

K11 3584619.63 458913.85 

K12 3584626.44 458733.42 

K13 3584628.89 458519.44 

K14 3584638.14 458377.88 

K15 3584667.43 458249.05 

K16 3584694.58 458186.22 

涪-2#

采区 

龙安

镇长

河村

竹林

盖 

20+950 

（K0+000） 

21+430 

(K0+481.72) 

K1 3584864.32 460686.14 

  

K2 3584867.22 460705.30 

K3 3584806.55 460831.84 

K4 3584676.83 460948.68 

K5 3584602.37 461088.33 

K6 3584581.22 461073.10 

K7 3584597.48 461041.35 

K8 3584617.56 461003.57 

K9 3584626.97 460981.11 

K10 3584636.39 460952.00 

K11 3584722.63 46077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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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2 3584787.42 460690.38 

涪-3#

采区 

龙安

镇长

河村

长渠

坝 

23+918 

(K0+000) 

24+263 

(K0+331.36) 

K1 3585074.51 461850.08 

  

K2 3585163.04 461946.23 

K3 3585047.17 462052.92 

K4 3584970.11 462114.22 

K5 3584897.43 462157.12 

K6 3584850.11 462082.09 

K7 3584955.26 461994.14 

涪-4#

采区 

石坪

村金

骨头 

35+140 

(K0+000) 

35+652 

(K0+448.92) 

K1 468537.6278 3582711.189 

涪-

4#采

区上

段 

K2 468637.4487 3582678.529 

K3 468728.0416 3582553.364 

K4 468723.5478 3582466.742 

K5 468656.5095 3582320.912 

K6 468645.1035 3582357.05 

K7 468693.3778 3582459.756 

35+884 

(K0+000) 

36+072 

(K0+176.35) 

K8 468673.643 3582521.181 

K9 468624.7005 3582566.713 

K1 468784.1157 3582147.023 

涪-

4#采

区下

段 

K2 468811.9741 3582113.771 

K3 468887.2467 3582081.355 

K4 468949.3915 3582102.293 

K5 468859.3208 3582118.015 

涪-8#

采区 

金林

村沙

曲子

至石

头坝 

54+717 

(K0+000) 

55+236 

(K0+503.48） 

K1 480085.4399 3573692.964 

  

K2 480312.5534 3573662.635 

K3 480436.5867 3573667.18 

K4 480569.0269 3573704.675 

K5 480610.6394 3573700.722 

K6 480518.6925 3573642.57 

K7 480374.2734 3573615.445 

K8 480112.7013 3573657.607 

涪-

11#采

涪江

村郑
83+342 

(K0+000) 

84+521 

(K1+050) 

K1 479234.789 3553316.655 
  

K2 479313.5917 355329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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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家院

子 
K3 479293.6901 3553156.518 

K4 479243.0513 3552937.804 

K5 479152.881 3552697.838 

K6 479020.7467 3552545.04 

K7 478811.1406 3552352.489 

K8 478677.3406 3552529.215 

K9 478817.1448 3552618.541 

K10 478896.6154 3552687.061 

K11 478998.6608 3552836.317 

K12 479134.7009 3552970.057 

K13 479135.4529 3553172.683 

（二）河床纵坡设计 

根据河床及上下游的情况，为保证与上下游河道衔接且结合河道内已建的

涉河建筑物的分布及底板高程（按照相关法律法规预留相应的保护区），本次年

度采砂后的河床比降采用分段控制采砂比降，采砂按宽度每 30m 分为一区进行

开采，开采顺序为由河心向河岸，每区开采时将布置临时施工围堰，保证开采

时为明坑旱采，每开采完一个区再进行下个区的开采，采砂设计方案现简述如

下： 

1、涪-1#采区，位于龙安镇大坪村长石坝河段，上游从古城电站拦河闸坝下

游 500m 处开始，下游到平武涪江特大桥（九绵高速）上游 500m 为止，根据

《四川省采砂管理条例》关于涉河建筑物的相关规定，对本工程范围内已建的

堤防均留有不小于 50m 的开采保护距离，预留保护区域后，根据河滩分布情况，

本年度规划 1 处采点，主要开采河滩的砂卵石夹砂，纵向开采长度 1050.0m，开

采平均深度约 1.15m 左右，开采下限 792.38m～788.92m，其中起点和末端均采

用 1：15 的纵向开挖边坡顺接现状自然床面，利于行洪。 

2、涪-2#采区，位于龙安镇长河村竹林盖河段，上游从平武涪江特大桥（九

绵高速）下游 3000m 处开始，下游到 15#公路桥上游 500m 为止，根据河滩分布

情况，本年度规划 1 处采点，主要开采河滩的砂卵石夹砂，纵向开采长度

481.72m，开采平均深度约 0.64m 左右，开采下限 777.80m～775.80m，其中起点

和末端均采用 1：15 的纵向开挖边坡顺接现状自然床面，利于行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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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涪-3#采区，位于龙安镇长河村长渠坝河段，上游从 15#公路桥下游

1000m 处开始，下游到长渠坝桥上游 500m 为止，根据河滩分布情况，本年度规

划 1 处采点，主要开采河滩的砂卵石夹砂，纵向开采长度 331.36m，开采平均深

度约 1.30m左右，开采下限 767.50m～765.20m，其中起点和末端均采用 1：15的

纵向开挖边坡顺接现状自然床面，利于行洪。 

4、涪-4#采区，位于古城镇石坪村金骨头河段，上游从筏子头大桥下游

2000m 处开始，下游到石坪村 1 号桥上游 500m 为止，根据河滩分布情况，本年

度规划 2 处采点，主要开采河滩的砂卵石夹砂，其中上段采点纵向开采长度

448.89m，平均深度约 1.70m 左右，开采下限 732.35m～730.95m；下段采点纵向

开采长度 176.35m，横向开采平均宽度 15m～25m，开采面积 3204.88m²，开采平

均深度约 1.03m左右，开采下限 730.30m～729.80m，其中起点和末端均采用 1：

15 的纵向开挖边坡顺接现状自然床面，利于行洪。 

5、涪-8#采区，位于江油关镇金林村沙曲子至石头坝河段，上游从黑水大桥

下游 1000m 处开始，下游到金凤大桥上游 500m 为止，根据河滩分布情况，本年

度规划 1 处采点，主要开采河滩的砂卵石夹砂，纵向开采长度 503.48m，开采平

均深度约 2.42m左右，开采下限 679.05m～677.95m，其中起点和末端均采用 1：

15 的纵向开挖边坡顺接现状自然床面，利于行洪。 

6、涪-11#采区，位于响岩镇涪江村郑家院子河段，上游从九 0 三大桥下游

2000m 处开始，下游到响岩新桥上游 500m 为止，根据河滩分布情况，本年度规

划 1 处采点，主要开采右岸河滩的砂卵石夹砂堆积体，纵向开采长度 1050m，开

采平均深度约 3.50m 左右，开采下限 607.10m～603.60m，其中起点和末端均采

用 1：15 的纵向开挖边坡顺接现状自然床面，利于行洪。 

（三）采砂横断面设计 

采砂河段两岸的开挖坡比采用稳定设计边坡 1：5 开挖。若河道两岸已建堤

防河段，根据《四川省采砂管理条例》关于涉河建筑物的相关规定，对本工程

范围内已建的堤防均留有不小于 50m 的开采保护距离，再按照 1：5 边坡抽槽开

挖（以控制堤脚线向河道平移 50m，作为河堤安全保护区）。现简述如下： 

1、涪-1#采区：为保证边坡稳定安全及采砂段与禁采区上下游平顺衔接，横、

纵向河势稳定，开挖时沿河道边坡坡度为 1：5，上下游开采边界原地貌衔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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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度不得大于 15°，横向开采平均宽度 30m～60m，开采面积 48996.79m²，开采

平均深度约 1.15m 左右，开采下限 792.38m～788.92m。 

2、涪-2#采区：为保证边坡稳定安全及采砂段与禁采区上下游平顺衔接，横、

纵向河势稳定，开挖时沿河道边坡坡度为 1：5，上下游开采边界原地貌衔接处

坡度不得大于 15°，横向开采平均宽度 30m～90m，开采面积 29102.36m²，开采

平均深度约 0.64m 左右，开采下限 777.80m～775.80m。 

3、涪-3#采区：为保证边坡稳定安全及采砂段与禁采区上下游平顺衔接，横、

纵向河势稳定，开挖时沿河道边坡坡度为 1：5，上下游开采边界原地貌衔接处

坡度不得大于 15°，横向开采平均宽度 80m～120m，开采面积 36207.79m²，开采

平均深度约 1.30m 左右，开采下限 767.50m～765.20m。 

4、涪-4#采区：为保证边坡稳定安全及采砂段与禁采区上下游平顺衔接，横、

纵向河势稳定，开挖时沿河道边坡坡度为 1：5，上下游开采边界原地貌衔接处

坡度不得大于 15°，其中上段 1#采点横向开采平均宽度 35m～70m，开采面积

20380.59m²，平均深度约 1.70m 左右，开采下限 732.35m～730.95m；下段 2#采

点横向开采平均宽度 15m～25m，开采面积 3204.88m²，开采平均深度约 1.03m

左右，开采下限 730.30m～729.80m。 

5、涪-8#采区：为保证边坡稳定安全及采砂段与禁采区上下游平顺衔接，横、

纵向河势稳定，开挖时沿河道边坡坡度为 1：5，上下游开采边界原地貌衔接处

坡度不得大于 15°，横向开采平均宽度 35m～45m，开采面积 18990.58m²，开采

平均深度约 2.42m 左右，开采下限 679.05m～677.95m。 

6、涪-11#采区：为保证边坡稳定安全及采砂段与禁采区上下游平顺衔接，

横、纵向河势稳定，开挖时沿河道边坡坡度为 1：5，上下游开采边界原地貌衔

接处坡度不得大于 15°，横向开采平均宽度 100m～200m，开采面积 173791.30m²，

开采平均深度约 3.50m 左右，开采下限 607.10m～603.60m。 

（四）边坡抗滑稳定计算 

根据工程等级、地质条件，结合边坡开挖高度和河道土层结构的具体情况，

采用瑞典圆弧法对边坡进行稳定验算，拟定坡比为 1：5.0。此次设计对本段工程

选择了有代表性的断面，利用稳定计算公式进行了整体稳定计算。计算公式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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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计算，K=2.11，满足规范要求。 

2.3.3.2 临时工程 

本项目共分六段进行采砂作业，其中涪-1#采区、涪-2#采区、涪-3#采区和

涪-11#采区附近有专门供机械停放的场地，本次不再对这四处采区增加供机械停

放的施工生产区域，只对涪-4#采区和涪-8#采区段范围附近设置 2 处施工生产区

供机械停放，临时占地面积为 0.52hm²；六段采砂作业区域下河道路均可利用原

下河通道进行下河采砂作业，故本次不再对该六段采砂作业区域进行新增临时

道路。 

2.2 工程占地 

本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0.52hm²（5213.12m²），其中：无永久占地，临时占地

面积为 0.52hm²。占地类型主要为其他土地（二级类为空闲地）。 

工程占地表见表 2.2-1。 

表 2.2-1                                   工程占地表 

项目组成 占地性质 
占地类型及面积（hm²） 

小计 其他土地 

施工生产区 
1#施工生产区 

临时用地 
0.26  0.26  

2#施工生产区 0.26  0.26  

合计 0.52  0.52  

2.3 土石方平衡 

2.3.1 表土平衡 

根据相关规定该部分疏浚料不纳入土石方平衡。 

本工程所需表土资源主要从项目区有表土层覆盖的区域内剥离，剥离出的

表土通过统一堆放并在后期实施植物措施时回填利用。本工程区域内可剥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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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面积为 0.26hm²，平均剥离厚度为 0.3m，实际剥离表土共 0.08 万 m³，最后

利用量为 0.08 万 m³。 

本工程后植物措施面积为 0.26hm²，所需表土平均回填高度为 0.3m，共需回

填表土 0.08 万 m³，剥离的表土能满足绿化工程中的植物措施之用。本工程表土

量及平衡分析表下表： 

表 2.3-1                           工程表土量及平衡分析表 

项目组成 

表土剥离 表土回填 调入 调出 外购 废弃 

剥离

面积
（hm²） 

平均

剥离

厚度
（m） 

剥离

量（万

m³） 

回填

面积
（hm²

） 

平均回

填高度
（m） 

回填

量（万

m³） 

数量
（万

m³） 

数量万
（m³） 

数量
（万

m³） 

数量
（万

m³） 

施

工

生

产

区 

1#施工

生产区 
0.26  0.30  0.08  0.26  0.30  0.08      

2#施工

生产区 
0.00 0.00 0.00 0.00  0.00     

小计 0.26    0.08  0.26    0.08         

2.3.2 工程土石方量 

根据相关规定该部分采砂料不纳入土石方平衡。通过水土保持分析，本项

目挖填土石方总量 0.22 万 m³，其中挖方 0.11 万 m³（含表土剥离 0.08 万 m³），

回填 0.11万 m³（含表土回覆 0.08 万 m³），无余方，开挖出的土石方全部用于场

坪综合回填利用，无永久性弃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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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土石方量一览表见下表： 

表 2.3-2                                                                         工程土石方量平衡表 

项目组成 
挖方(万 m³) 填方(万 m³) 

调出(万
m³) 

调入(万
m³) 

外购(万
m³) 

余方(万 m³) 

小计 土石方 表土 小计 土石方 表土 小计 小计 小计 数量 去向 

施工生产

区 

1#施工生产区 0.10  0.02  0.08  0.10  0.02  0.08            

2#施工生产区 0.01  0.01  0.00  0.01 0.01  0.00          

合计 0.11  0.03  0.08  0.11  0.03  0.08          

 

图 2.3-1            工程土石方量流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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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拆迁（移民）安置与专项设施改（迁）建 

本工程未涉及专项设施改（迁）建。 

2.5 施工进度 

依据项目设计资料，本项目计划建设工期为 3 个月，工程计划 2023 年 12 月

开工，计划于 2024 年 2 月底全面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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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水土保持评价 

3.1 主体工程选址（线）水土保持评价 

1、与水土保持法的相符性分析 

本项目建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的符合性分析见表 3.1-1。对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1991 年 6 月 29 日颁布，2010.12.25 修订，

2011 年 3 月 1 日施行），本项目的建设符合水土保持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表 3.1-1    本项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符合性分析表 

序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条文 本项目的情况 相符性分析 

1 

生产建设项目选址、选址应当避让水土流失重点

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无法避让的，应当提高防

治标准，优化施工工艺，减少地表扰动和植被损

坏范围，有效控制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 

本项目位于嘉陵江

下游省级水土流失

重点治理区，已提

高林草覆盖率 

应提高防治

标准，优化

施工及施工

工艺 

2 

在山区、丘陵区、风沙区以及水土保持规划确定

的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生产建设项目，生产建设单

位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按照经批准的水土保持

方案，采取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措施。没有能力

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应当委托具备相应技术条

件的机构编制。 

建设单位已委托我

公司开展本项目的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 

符合本条要

求 

3 

依法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生产建设项目，其

生产建设活动中排弃的砂、石、土、矸石、尾

矿、废渣等应当综合利用；不能综合利用，确需

废弃的，应当堆放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专门存

放地，并采取措施保证不产生新的危害。 

本项目无弃渣 
符合本条要

求 

4 

在干旱缺水地区从事生产建设活动，应当采取防

止风力侵蚀措施，设置降水蓄渗设施，充分利用

降水资源。 

本项目不在干旱缺

水地区 

符合本条要

求 

5 

在山区、丘陵区、风沙区以及水土保持规划确定

的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其他区域开办生产建设项

目或者从事其他生产建设活动，损坏水土保持设

施、地貌植被，不能恢复原有水土保持功能的，

应当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专项用于水土流失预

防和治理。专项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由水行政主

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本项目在建设区内

均采取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和临时措

施进行防护，满足

水土保持的要求，

在方案审批后其建

设单位因主动缴纳

水土保持补偿费。 

符合本条要

求 

2、与《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 约束性规定分析

评价 

本项目属于新建建设类项目，对主体工程的约束性规定和执行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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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本项目与《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约束性规定分析评价 

序

号 
项目 约束性规定 本项目执行情况 

符合性

分析 

1 
工程

选址 

1.避让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

区。 

2.避让河流两岸、湖泊和水库周边的植物

保护带。 

3.避让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中的水土保

持监测站点、重点试验区及国家确定的

水土保持长期定位观测站。 

1.项目位于嘉陵江下游

省级水土流失重点治

理区。 

2.本项目不涉及植物保

护带。 

3.本项目占地范围内没

有监测点、试验站和

观测站。 

提高防

治标准

后方能

满足约

束性规

定的要

求 

从以上叙述及表中的分析可以看出，工程选址和布局均满足强制性约束性

规定。 

工程通过对地形地貌条件、地质条件、占地情况、土石方量情况等方面进

行分析，确定现主体工程设计方案。选址避开了泥石流易发区、崩塌滑坡危险

区以及易引起严重水土流失和生态恶化的地区，工程选址未占用耕地，也不涉及

饮用水源保护区，项目区内无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地质公园、

森林公园以及重要湿地等。 

3.2 建设方案与布局水土保持评价 

3.2.1 建设方案评价 

工程通过对地形地貌条件、地质条件、占地情况、土石方量情况等方面进

行分析，确定现主体工程设计方案。选址避开了泥石流易发区、崩塌滑坡危险

区以及易引起严重水土流失和生态恶化的地区，工程选址未占用耕地，也不涉及

饮用水源保护区，项目区内无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地质公园、

森林公园以及重要湿地等。 

本项目不涉及深挖高填，施工时将全部采用机械开挖，不产生永久弃渣。

工程建设方案方案布局基本合理，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工程施工中充分利用了工程占地范围内已有的道路和周边的交通设施，现

有道路紧邻疏浚工程布置，有效的减小了扰动区域。疏浚工程实施时会在工区

布置临时排水措施，这些措施最大限度的减少了破坏工程所在区域的生态环境。

从水土保持角度来看，工程建设基本可行。 

综上，主体工程建设方案综合考虑了各方面制约因素等问题，设计是合理

的，工程施工中也需要配合本方案新增的水保措施，尽量使水土流失降低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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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3.2.2 工程占地评价 

本工程总占地面积为 0.52hm²，其中：无永久占地，临时占地面积为 0.52hm²。

占地类型主要为其他土地（二级类为空闲地）。 

1、工程占地对项目区土地资源的影响 

临时占地包括：施工生产区占地。施工期间，部分临时占地可能被反复碾

压，在不同程度上将改变现有土地的使用功能，使临时占地性质发生变化，造

成沿线草地及植被数量进一步减少。本项目将临时占地区域剥离出的表土进行

收集并统一堆放，临时占地使用完毕后进行表土回填，根据有使用功能及适宜

条件进行绿化。因此，临时占地对植被的破坏影响是短期的、可恢复的。 

2、表土堆放位置选址的可行性分析与评价 

本项目将对施工生产区域的表土进行剥离和回填。本方案设计对表土的临

时堆放提出要求，表土临时堆放主要在 1#施工生产区区域的一侧内，这样可减

少施工临时占地。 

3、工程占地的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结论 

临时堆放场紧邻采砂点布设，尽量减少其他临时措施占地，在施工结束后，

由于各种水土保持措施开始发挥作用，可将所占用土地的水土流失降低到环境

容许值。 

3.2.3 土石方平衡评价 

根据本工程现场实际情况，同时查阅相关设计资料，并通过水土保持方案

复核后，确定本项目土石方开挖量为 0.11 万 m³（其中：土石方开挖 0.03 万

m³，表土剥离 0.08 万 m³），回填量 0.11万 m³（其中：土石方回填 0.03万 m³，表土

回填 0.08万 m³），开挖出的土石方全部回填利用，无永久弃渣。 

本项目主要土石方开挖和回填集中在施工生产区，施工中开挖出的土石方

全部都能进行综合利用，避免了新增取土场和弃渣场，使本工程不产生永久弃

渣。 

3.2.4 取土（石、砂）场设置评价 

本方案不涉及取土（石、砂）场，不进行分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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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弃土（石、渣、灰、矸石、尾矿）场设置评价 

本项目在施工中将开挖出的砂石料运至由平武县光大国有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政府下属公司）设置在江油关镇堆料场内两处堆料场，该堆料场相关

环评、水保业主将委托其他单位进行编制，采砂料的临时堆放基本可行。 

经现场调查，本项目设置的临时堆土区充分利用了项目区地形地貌，堆料

区周围地质条件良好，不受到泥石流、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威胁，堆料区

周围无民房。堆料场选址未涉及饮用水源地和环境敏感区。 

3.2.6 主体工程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工程的评价 

主体工程设计的水土保持包括河道采砂工程等。 

1、河道采砂工程 

本项目在项目区进行河道采砂，为保证河道行洪能力，将对主体工程内涉

及的砂石进行开挖，采砂料将在江油关镇业主指定合法合规的堆料场进行堆存，

但该河道采砂工程在水域范围内，因此不纳入具有水土保持功能措施。 

2、表土剥离及回填 

主体工程设计将施工生产区中含有表土覆盖的区域内可剥离的表土资源进

行剥离，并将剥离出的表土临时堆放于施工生产区域内，后期将表土资源采用

机械进行回填平整。通过水土保持评价分析认为：表土剥离可减少表土资源浪

费，同时对减少水土流失具有积极作用；表土回填主要为植物措施提供条件，

以保证绿化工程的正常生长。 

3.3 主体工程设计中水土保持措施界定 

3.3.1 水土保持措施界定原则 

（1）以防治水土流失为主要目标的防护工程，应界定为水土保持工程。以

主体工程设计功能为主、同时建有水土保持功能的工程，不纳入水土流失防治

措施体系，仅对其进行水土保持分析评价；当不能满足水土保持要求时，可要

求主题设计修改完善，也可提出补充措施（纳入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 

（2）对建设过程中的临时征地、临时占地，因施工结束后需归还当地群众

或政府，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发生转移，须通过水土保持验收予以确认，各项防

护措施均应界定为水土保持工程，纳入水土保持措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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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永久占地区内主体设计功能和水土保持功能难以直观区分的防护措

施，可按破坏性试验的原则进行排除：假定没有这项防护措施，主体设计功能

仍就可以发挥作用，但会产生较大水土流失，该项防护措施应界定为水土保持

工程，纳入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 

根据 GB50433-2018 附录 D 主体工程设计中水土保持措施界定，针对本工程

的实际情况，本项目主体工程未设计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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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流失分析与预测 

4.1 水土流失现状 

4.1.1 项目区水土流失现状 

根据 2022年度平武县水土流失动态变化数据，平武县水土流失面积 840.29km²。

其中轻度流失面积为 683.45km²，中度流失面积为 112.79km²，强烈流失面积为

35.81km²，极强烈流失面积为 8.12km²，剧烈流失面积为 0.12km²。 

项目所在区的水土流失现状相见下表： 

表 4.1-1                           平武县水土流失现状表 

行政区划 侵蚀强度 面积（km²） 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平武县 

轻度侵蚀 683.45 81.34  

中度侵蚀 112.79 13.42  

强烈侵蚀 35.81 4.26  

极强烈侵蚀 8.12 0.97  

剧烈 0.12 0.01  

小计 840.29 100.00 

本项目所在地区在国家水土保持区划中属于西南紫色土区，水土流失类型

主要为水力侵蚀，水土流失强度以轻度流失为主，平均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为

1500t/km².a，土壤容许流失量为 500t/km²•a。 

4.1.2 水土流失影响因素分析 

水土流失类型主要为水力侵蚀，影响水土流失的因素分为自然因素和人为

因素，水土流失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自然因素（主要有气候、地形、土壤、植被）是水土流失发生、发展的潜

在条件，自然因素对水土流失的影响各不相同，并且互相制约，互相影响，其

影响如下： 

（1）气候因素影响：同样数量的降雨，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产生的土壤

侵蚀模数是不相同的，雨量大在植被好的地区不会发生水土流失或发生轻微的

水土流失现象。 

（2）地形因素影响：冲刷量与坡度成正比，同时坡面越长，径流的速度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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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汇集的径流流量也越多，因而地表径流的侵蚀力也越强。 

（3）土壤因素影响：土壤渗透率最小，降雨可以产生数量较多的地表径流；

结构性好的土壤，含有一定量的胶结物质，使土壤颗粒互相胶结在一起，形成

团粒结构，增加了土壤的抗蚀性。植物是自然因素中防止土壤侵蚀的积极因素，

在任何条件下都有防止水蚀和风蚀的作用。 

（4）植被因素影响：良好的植被，能够覆盖地面，拦蓄地表径流，减小地

表径流的流速，使土壤形成团粒结构，提高土壤的抗蚀抗冲性。植物的地上部

分还能拦截降雨，植物的根系可以固持土壤，植物防止和减轻水土流失的效果

是明显的有效的。 

人类不合理的活动也是加剧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如工程建设中不合理活

动，水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等，使生态环境恶化，导致发生严重的水土流失

现象。 

4.2 土壤流失量调查与预测 

4.2.1 调查与预测单元 

根据项目组成、工程施工和试运行过程中对水土流失的影响分析，施工期

对水土流失的影响主要是施工生产区；按照施工工艺和方法相同、影响水土流

失的因素相近、新增水土流失类型和形式相似的原则，并结合本工程的实际情

况，确定本工程水土流失调查与预测单元是施工生产区。 

4.2.2 调查与预测时段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T 50433—2018）（以下简称

《水保技术标准》，本工程属于建设类工程项目，根据工程建设特点，本工程水

土流失调查与预测时段包括施工期和自然恢复期。 

①施工期（含施工准备期） 

施工期土建工程的实施必然加剧水土流失，在土建工程结束时，水土流失

强度达到最大。各区水土流失预测时间长短的确定，是根据地面扰动时间，同

时考虑工程影响的后续效果而定。本项目总施工期为 3 个月，未跨越雨季，按照

最大不利的情况考虑，调查与预测时段为 2023 年 12 月～2024 年 2 月，按 0.3 年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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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自然恢复期 

自然恢复期为施工扰动结束后，不采取水土保持措施的情况下，土壤侵蚀

强度自然恢复到扰动前，土壤侵蚀强度所需要的时间。本项目区为湿润区，自

然恢复期按 2 年计。 

水土流失调查与预测时段见下表。 

表 4.2-1                 水土流失调查与预测时段划分表 

预测分区 

水土流失预测时段（a） 

建设期  自然恢复期 合计 

（T2） （T3） （T2+T3） 

施工生产

区 

1#施工生产区 0.3 2 2.3 

2#施工生产区 0.3 2 2.3 

4.2.3 土壤侵蚀模数 

4.2.3.1 背景流失量 

根据该工程项目区水土流失现状图，结合现场踏勘，结合地方水保部门提

供的水土保持规划报告、土壤流失现状图和项目区地形图分析，并经现场踏勘

调查项目区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地形坡度和植被覆盖率等。同时根据项目区

地貌、土壤和气候特征，参照《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推求

各工程单元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的侵蚀强度，结合《水土保持方案编制中若干

技术问题暂行规定》川水函[2014]1723 号文件规定，并根据经验确定项目区各个

工程单元各种土地利用类型下的侵蚀强度，最终确定项目区各个工程单元各种

土地利用类型下的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经统计项目区平均土壤侵蚀模数背景

值为 1500t/km².a，工程区水土流失背景值见下表。 

表 4.2-2                   工程区水土流失背景值分析表 

项目组成 占地类型 
面积

（hm²） 
坡度（°） 

林草覆盖

度（%） 
侵蚀强度 

平均侵

蚀模数 

施工生产区 其他土地 0.52  5～8 30～45 轻度流失 1500 

合    计 0.52      1500 

4.2.3.2 各单元土壤侵蚀模数值的确定 

本项目各单元扰动后的土壤侵蚀模数采用数学模型计算。 

一、单元划分 

本工程划分为施工生产区共一个计算单元，面积为 0.52h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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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算模型 

1、计算单元土壤流失量 

根据工程建设实际情况，选择地表翻扰型一般扰动地表土壤流失量测算模

型，规范推荐公式如下： 

Myd=RKydLySyBETA 

Kyd=NK 

式中： 

Myd—地表翻扰型一般扰动地表计算单元土壤流失量，t； 

Kyd—地表翻扰后土壤可蚀性因子，t˙hm²/(hm²˙MJ˙mm)；计算出为 

N—地表翻扰后土壤可蚀性因子增大系数，无量纲；本项目取 2.13 

R—降雨侵蚀因子，MJ•mm/(hm²•h)；查《生产建设项目土壤流失量测

算导则》（SL773-2018）附录 C 可知，平武县的降雨侵蚀力因子 R 为

3264MJ•mm/(hm²•h)； 

K—土壤可侵蚀因子，thm²/(hm²MJ•mm)；本项目取 0.0047 

Ly—坡长因子，无量纲； 

Sy—坡度因子，无量纲； 

B—植被覆盖因子，无量纲，可参考《生产建设项目土壤流失量测算导

则》（SL773-2018）中表 4、表 5 取值； 

E—工程措施因子，无量纲，可参考《生产建设项目土壤流失量测算导

则》（SL773-2018）中表 6 取值，若没有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时，应取 1； 

T—耕作措施因子，无量纲，可参考《生产建设项目土壤流失量测算导

则》（SL773-2018）中表 7、表 8 取值，若非农用地，取 1； 

A—计算单元的水平投影面积，hm²。 

2、相关参数 

地形参数在地形图上测算，年降雨侵蚀因子采用多年平均值 2904.80mm，经

测算，项目区扰动后平均土壤流失模数为3081t/km².a。项目区扰动后水土流失模

数测算过程详见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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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项目区扰动后土壤侵蚀模数测算表 

计算单元 

计算

单元

水平

投影

面积
A 

地表翻

扰后土

壤可蚀

性因子
Kyd 

降雨侵

蚀因子
R 

坡

长

因

子
Ly 

坡

度

因

子
Sy 

植

被

覆

盖

因

子 B 

工

程

措

施

因

子
E 

耕

作

措

施

因

子
T 

扰动

地表

计算

单元

土壤

流失

量
Myd 

扰动后

的侵蚀

模数 

hm² t˙hm² hm²̇h t t/km²•a 

施

工

生

产

区 

1#施

工生

产区 

0.26 0.0100  2904.80  2.58  2.78  0.14 1 1 7.58 2915 

2#施

工生

产区 

0.26 0.0100  2904.80  2.56  2.73  0.14 1 1 7.39 2842 

合计 0.52                 2879  

  

表 4.2-4                       自然恢复期侵蚀模数计算表 

计算单元 

计

算

单

元

水

平

投

影

面

积
A 

地表

翻扰

后土

壤可

蚀性

因子
Kyd 

降雨

侵蚀

因子
R 

坡

长

因

子
Ly 

坡

度

因

子
Sy 

植被

覆盖

因子
B 

工

程

措

施

因

子
E 

耕

作

措

施

因

子
T 

扰动

地表

计算

单元

土壤

流失

量
Myd 

预测时

段扰动

后的侵

蚀模数 

 

hm² t˙hm² hm²̇h t t/km²•a 

施

工

生

产

区 

1#

施

工

生

产

区 

第

一

年 

0.26 0.0100  2904.8  1.38  1.45  0.14 1 1 2.12 815  

第

二

年 

0.26 0.0100  2904.8  1.24  1.25 0.11 1 1 1.29  496  

2#

施

工

生

产

区 

第

一

年 

0.26 0.0100  2904.8  1.40  1.37  0.14 1 1 2.03  781  

第

二

年 

0.26 0.0100  2904.8  1.26  1.23 0.11 1 1 1.29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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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预测结果 

根据前章节各预测单元的调查面积、预测时段、背景土壤侵蚀模数、扰动

后土壤侵蚀模数的确定，对项目区因工程建设而产生的土壤流失总量、新增土

壤流失量进行调查。计算出由于本工程的建设共产生土壤侵蚀总量 11.24t，背景

土壤流失量 2.34t，新增土壤流失量约 8.90t。计算情况详见下表。 

表 4.2-5                 预测时段产生的土壤侵蚀量计算表 

预测单元 
预测

时段 

土壤侵

蚀背景

值
t/km²•a 

扰动后的侵蚀模

数 t/km²•a 
扰动

面积
hm² 

扰动时间 a 背景

流失

量 t 

预测

流失

量 t 

新增

流失

量 t 
第一年 

第二

年 

第一

年 

第二

年 

施工

生产

区 

1#施

工生

产区 

施工

期 
1500 2915   0.26  0.3   1.17  2.27  1.10  

自然

恢复

期 

1500 815 504 0.26  1  1   3.43  3.43  

小计             1.17  5.70  4.53  

2#施

工生

产区 

施工

期 
1500 2842   0.26  0.3   1.17  2.22  1.05  

自然

恢复

期 

1500 781 496 0.26  1  1   3.32  3.32  

小计             1.17  5.54  4.37  

合计             2.34  11.24  8.90 

 

4.3 水土流失危害分析 

本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土石方工程和施工取料、调运、堆

集过程中，本工程在建设期间会给项目区周围的地表植被带来较大的扰动，占

用和损坏现有的水土保持设施，增加土壤侵蚀强度，如果不采取任何水土保持

措施，盲目施工将会造成以下危害： 

1、采砂的开挖等施工过程影响原有土体单元的稳定性，为水土流失的加剧

创造客观条件。同时土石方的临时堆放等工程活动催动。在雨季或发生降雨时，

有可能会导致上述地质灾害活跃，如果不及时做好相应的施工预防和灾害治理

工作，一旦地质灾害发生，将直接对工程的正常施工和安全运营造成严重破坏，

引起施工器材和当地人民财产的损失，严重时甚至会威胁施工人员和当地人民

的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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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量的水土流失将导致项目区土层减薄，土地肥力降低，土壤质地砂砾

化，植被恢复困难。同时雨季或发生降雨时雨水强度偏大且汇流时间较短，森

林植被涵养水源的能力下降，坡面径流速度也会提高，将增大洪水峰值和洪水

总量；而冬干春旱之际，由于原有植被严重破坏，加之土壤质地恶化，植被涵

养水源的能力和土壤渗蓄雨水的能力严重下降，造成项目区抗旱能力降低，易

引起旱灾频繁发生。 

3、项目建设期间造成大面积裸露疏松地表，由于没有任何临时覆盖，在雨

季或发生降雨时极易产生坡面汇流，不仅直接影响工程稳定性，严重时还将造

成大量的冲沟乃至切沟侵蚀，增加项目沿线的土壤侵蚀强度和水土流失总量。 

4.4 指导性意见 

根据以上对项目建设造成水土流失的调查分析，可知工程建设过程中，由

于疏浚的开挖，施工中土石方的临时堆放等工程单元的人为施工活动，在未防

护的情况下，会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其中项目扰动地表和损坏水土保持设施

的面积为 0.52hm²。由于本工程的建设扰动可能造成水土流失总量 11.24t，其中

新增水土流失量为 8.90t。 

通过对各工程单元不同阶段水土流失的调查，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由于项目对原有地表的扰动，项目区预测时段内水土流失总量中恢复

期 6.75t，恢复期预测流失量占总流失量的 60.05%。因此水土流失防治的重点时

段是项目恢复期。 

（2）本工程背景流失量为 2.34t，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项目建设将造成新

增水土流失量 8.90t。新增水土流失量中施工生产区新增 8.90t，约占新增量的

100%。因此项目建设的新增水土流失量主要来源于施工生产区，故本方案将施

工生产区定为水土流失的重点防治区域。 

（3）根据预测结果，本方案水土流失主要产生在恢复期，因此水土流失监

测的重点区域为施工生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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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土保持措施 

5.1 防治区划分 

在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内，依据工程布局、施工扰动特点、建设时序、地

貌特征、自然属性、水土流失影响等进行分区。分区的划定遵循以下原则： 

（1）各区之间应具有显著差异性； 

（2）同一区内造成水土流失的主导因子和防治措施应相近或相似； 

（3）根据项目的繁简程度和项目区自然情况，防治区可划分为一级或多级； 

（4）一级区应具有控制性、整体性、全局性，线型工程应按土壤侵蚀类型、

地形地貌、气候类型等因素划分一级区，二级区及其以下分区应结合工程布局、

项目组成、占地性质和扰动特点进行逐级分； 

（5）各级分区应层次分明，具有关联性和系统性。 

根据工程单元划分为施工生产区共一个防治分区。详见下表。 

表 5.1-1                        水土流失防治分区一览表 

防治分区 
永久征地

面积(hm²) 

临时占地

面积(hm²) 

防治责任范

围面积(hm²) 
备注（防治重点） 

施工

生产

区 

1#施工生产区 0.00 0.26 0.26 临时机械停放及临时

表土堆放处 2#施工生产区 0.00 0.26 0.26 

合计 0.00  0.52 0.52   

5.2 措施总体布局 

根据本建设工程水土流失特点、危害程度和防治目标，依据治理与防护相

结合、植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治理水土流失与重建和提高土地生产力相

结合的原则，统筹布局各种水土保持措施，形成完整的水土流失防治体系。 

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见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保护你总体布局表

5.2-1 和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框图 5.2-1。 

表 5.2-1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总体布局表 

防治分区 
水土保持措施 

投资属性 措施位置 
措施类型 措施项目 

施工生

产区 

1#施工

生产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本方案新增 1#施工生产区 

表土回填 本方案新增 1#施工生产区 

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 本方案新增 1#施工生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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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 本方案新增 1#施工生产区周围 

临时沉砂池 本方案新增 1#施工生产区排水沟尾部 

防雨布覆盖 本方案新增 施工材料堆放区域 

土袋拦挡 本方案新增 
1#施工生产区剥离表土堆

放区域 

密目网遮盖 本方案新增 
1#施工生产区剥离表土堆

放区域 

2#施工

生产区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 本方案新增 2#施工生产区周围 

临时沉砂池 本方案新增 2#施工生产区排水沟尾部 

防雨布覆盖 本方案新增 
2#施工生产区施工材料堆

放区域 

 

 

图 5.2-1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框图 

5.3 分区措施布设 

根据水土保持防治责任范围界定防治分区，本项目划分为：施工生产区一

个防治分区。按照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的要求，本项目主要新增水土

保持措施：表土剥离和表土回填、撒播草籽、临时排水沟、临时沉砂池、防雨

布覆盖及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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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施工生产区水土保持措施 

省管采砂共分六段进行采砂作业，其中涪-1#采区、涪-2#采区、涪-3#采区

和涪-11#采区附近有专门停放机械的场地，本次不再对这四处采区增加供机械停

放的施工生产区域，只对涪-4#采区和涪-8#采区段范围附近设置 2 处施工生产区

供机械停放，总占地面积为 0.52hm²。施工生产区设计能够满足本项目及临时表

土堆放的要求。施工生产区周围目前为自然土体边坡，由于本项目施工生产区

使用时间较短，因此本方案设计在施工生产区周围设临时排水沟、临时沉砂池

拦截坡面径流，同时对表土堆放区域采取临时覆盖措施，待后期施工生产区使

用完毕后对其进行撒播草籽并提出施工管理措施。 

5.3.1.1  1#施工生产区 

（一）工程措施 

（1）表土剥离及回填 

为保证工程区内植物措施的正常实施，本项目将对施工生产区进行表土剥

离，同时运至一侧堆放用于后期绿化覆土。 

本工程区表土剥离面积 0.26hm²，剥离平均厚度 0.3m，最终剥离表土 780m³；

表土回填面积 0.26hm²，将本工程区剥离出的表土按平均厚度 0.3m回填，最终回

填表土 780m³。 

（二）植物措施 

（1）撒播草籽 

当施工生产区占用完毕后立即进行表土回填整治，然后对其实施撒播草籽

措施，草种选用老麦芒。草种按 1：1 比例进行混合撒播，撒播密度为 80kg/hm²。

本工程区撒播草籽面积为 0.26hm²，共撒播草籽 20.8kg。 

（三）临时措施 

（1）临时排水沟 

本方案考虑在 1#施工生产区周围在降雨期间可能会出现坡面水汇入 1#施工

生产区内，因此在周围设置临时排水沟排入自然河道内，以减少施工中造成更

多的水土流失。待 1#施工生产区临时占用结束后再回填临时排水沟。 

临时排水沟采用梯形断面，顶宽 0.8m，底宽 0.4m，沟深 0.4m，边坡系数

1：0.5，本项目区共设置临时排水沟 200 米，临时排水沟表面需要进行素土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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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工期间如遇雨季或降雨时，需备防雨布对临时排水沟进行覆盖，经计

算，共需要 300m²对沟壁进行覆盖。 

排水沟设计流量计算按照以下公式确定： 

Q=0.278kiF 

式中：Q——最大清水洪峰流量，（m³/s）； 

k——径流系数，本项目取 0.3； 

i——10 年一遇最大 1h 暴雨强度值（mm/h），本项目为 40mm/h； 

F——山坡集水面积（km²），本项目为 0.005km²。 

根据公式计算得出的排水沟设计流量 Q=0.015m³/s。 

按明渠均匀流公式计算确定其断面尺寸： 

 

式中：A—排水沟过水断面面积； 

C—谢才系数； 

R—水力半径； 

i—排水沟沟底比降。。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确定本项目临时排水沟采用底宽 0.4m，口宽 0.8m，深

0.4m，边坡为 1：0.5 的梯形土质排水沟能够满足本项目临时排水需要。 

 

图 5.3-1              临时排水沟断面图 

（2）临时沉砂池 

本项目在 1#施工生产区临时排水沟尾部共设置 2 处临时沉砂池，临时沉砂

池为土质结构。汇集水流经沉砂池沉淀水流中的泥沙后再排入自然河道内，待

本项目使用完成后再回填临时沉沙池。 

RiC

Q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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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水利水电工程沉沙池设计规范》(SL2109-2001)，沉沙池池厢工作宽

度和长度按公式计算： 

( )p p pB Q H V  
，

1.2p pL H V    
 

式中： pB
——池厢工作宽度； 

pL
——池厢的工作长度； 

pQ
——通过池厢的工作流量； 

pH
——池厢的工作水深； 

V ——池厢内的平均流速； 

 ——泥沙沉降速度。 

根据项目区情况，通过池厢的工作流量取 0.045m³/s，池厢内的平均流速取

0.3m/s，池厢内工作水深取 0.30m，泥沙沉降速度取 0.216mm/s。通过上述公式

计算，确定本项目临时沉沙池下口长×宽=0.5m×0.5m，边坡系数 1：0.5，池上口

长×宽=1.5m×1.5m，池高 1.0m，即可满足本工程要求。施工期间如遇雨季或降雨

时，需备防雨布对临时沉砂池进行覆盖。经计算，共需要 13m²对池壁进行覆盖。 

 

图 5.3-2              临时沉砂池断面图 

（2）防雨布覆盖 

由于本项目施工期可能会遇降雨，将采用防雨布对施工材料和表土的临时

堆放进行覆盖防护，防止降水对松散堆方的冲刷，产生较大的水土流失。经估

算本项目区共需 100m²的防雨布覆盖。 

（3）土袋拦挡 

设计对表土临时堆放区边坡不稳定区域进行临时土袋拦挡，以防止造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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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土流失，同时也可提高堆积体的稳定性，土袋拦挡尺寸为 0.6m×0.8m，新

增土袋拦挡 38.40m³。 

（4）密目网覆盖 

在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对 1#施工生产区内可剥离表土区域进行表土剥离，

剥离出来的表土临时堆放在该区域内，为防止降雨对边坡造成冲刷，本方案新

增密目网覆盖，覆盖面积 400m²。 

（四）施工管理措施 

有效地控制施工期水土流失，使主体工程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措施

充分发挥其作用，关键在于施工。施工方法的正确与否，是影响工程建设水土

流失的重要因素，故方案中提出以下管理措施： 

（1）土石方开挖应在雨季到来之前做好防护并保持排水设施通畅。 

（2）控制土石方工程的施工周期，尽可能减少疏松土壤的裸露时间。 

（3）对后期建设中的零星挖方进行妥善的临时堆置并及时回填，避免渣土

直接进入临近的河道或被降雨冲入临近的河道。 

5.3.1.2  2#施工生产区 

（一）临时措施 

（1）临时排水沟 

本方案考虑在 2#施工生产区周围在降雨期间可能会出现坡面水汇入施工生

产区内，因此在周围设置临时排水沟排入自然河道内，以减少施工中造成更多

的水土流失。待施工生产区临时占用结束后再回填临时排水沟。 

临时排水沟采用梯形断面，顶宽 0.8m，底宽 0.4m，沟深 0.4m，边坡系数

1：0.5，本项目区共设置临时排水沟 210 米，临时排水沟表面需要进行素土夯

实，施工期间如遇雨季或降雨时，需备防雨布对临时排水沟进行覆盖，经计

算，共需要 300m²对沟壁进行覆盖。 

排水沟设计流量计算按照以下公式确定： 

Q=0.278kiF 

式中：Q——最大清水洪峰流量，（m³/s）； 

k——径流系数，本项目取 0.3； 

i——10 年一遇最大 1h 暴雨强度值（mm/h），本项目为 40m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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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山坡集水面积（km²），本项目为 0.005km²。 

根据公式计算得出的排水沟设计流量 Q=0.015m³/s。 

按明渠均匀流公式计算确定其断面尺寸： 

 

式中：A—排水沟过水断面面积； 

C—谢才系数； 

R—水力半径； 

i—排水沟沟底比降。。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确定本项目临时排水沟采用底宽 0.4m，口宽 0.8m，深

0.4m，边坡为 1：0.5 的梯形土质排水沟能够满足本项目临时排水需要。 

 

图 5.3-1              临时排水沟断面图 

（2）临时沉砂池 

本项目在施工生产区临时排水沟尾部共设置 2 处临时沉砂池，临时沉砂池为

土质结构。汇集水流经沉砂池沉淀水流中的泥沙后再排入自然河道内，待本项

目使用完成后再回填临时沉沙池。 

根据《水利水电工程沉沙池设计规范》(SL2109-2001)，沉沙池池厢工作宽

度和长度按公式计算： 

( )p p pB Q H V  
，

1.2p pL H V    
 

式中： pB
——池厢工作宽度； 

pL
——池厢的工作长度； 

pQ
——通过池厢的工作流量； 

RiC

Q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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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池厢的工作水深； 

V ——池厢内的平均流速； 

 ——泥沙沉降速度。 

根据项目区情况，通过池厢的工作流量取 0.045m³/s，池厢内的平均流速取

0.3m/s，池厢内工作水深取 0.30m，泥沙沉降速度取 0.216mm/s。通过上述公式

计算，确定本项目临时沉沙池下口长×宽=0.5m×0.5m，边坡系数 1：0.5，池上口

长×宽=1.5m×1.5m，池高 1.0m，即可满足本工程要求。施工期间如遇雨季或降雨

时，需备防雨布对临时沉砂池进行覆盖。经计算，共需要 13m²对池壁进行覆盖。 

 

图 5.3-2              临时沉砂池断面图 

（2）防雨布覆盖 

由于本项目施工期可能会遇降雨，将采用防雨布对施工材料放进行覆盖防

护，防止降水对松散堆方的冲刷，产生较大的水土流失。经估算本项目区共需

100m²的防雨布覆盖。 

5.3.2 防治措施工程量汇总 

经统计，本方案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如下： 

（1）工程措施 

新增水土保持措施：表土剥离 0.08 万 m³，表土回填 0.08 万 m³。 

（2）植物措施 

新增水土保持措施：撒播草籽 0.26hm²； 

（3）临时措施 

新增水土保持措施：临时排水沟 410m，临时沉砂池 4座，防雨布覆盖 200m²，

密目网遮盖 400m²、土袋拦挡 38.40m³。 

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汇总详见下表。 



5 水土保持措施 

43 

表 5.3-4                          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汇总表 

防治分区 

水土保持措施 
单

位 

分年度工程量 
投资属

性 
措施位置 

实施

时间 措施

类型 

措施项

目 
小计 

2023

年 

2024

年 

施工

生产

区 

1#施

工生

产区 

工程

措施 

表土剥

离 
m³ 780.00  780.00    

本方案

新增 
1#施工生产区 

2023.

12 

表土回

填 
m³ 780.00    780.00  

本方案

新增 
1#施工生产区 

2024.

02 

植物

措施 

撒播草

籽 
hm² 0.26    0.26  

本方案

新增 
1#施工生产区 

2024.

02 

临时

措施 

临时排

水沟 
m 200.00  200.00    

本方案

新增 

1#施工生产区周

围 

2023.

12 

临时沉

砂池 
座 2.00  2.00    

本方案

新增 

1#施工生产区排

水沟尾部 

2023.

12 

防雨布

覆盖 
m² 100.00  100.00    

本方案

新增 

1#施工生产施工

材料堆放区域 

2023.

12 

土袋拦

挡 
m³ 38.40 38.40  

本方案

新增 

1#施工生产区剥

离表土堆放区域 

2023.

12 

密目网

遮盖 
m³ 400 400  

本方案

新增 

1#施工生产区剥

离表土堆放区域 

2023.

12 

2#施

工生

产区 

临时

措施 

临时排

水沟 
m 210.00  210.00    

本方案

新增 

2#施工生产区周

围 

2023.

12 

临时沉

砂池 
座 2.00  2.00    

本方案

新增 

2#施工生产区排

水沟尾部 

2023.

12 

防雨布

覆盖 
m² 100.00  100.00    

本方案

新增 

2#施工生产区施

工材料堆放区域 

202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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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保持监测 

根据《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

（水保〔2019〕160 号）等有关规定，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的项目，不要求

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但生产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履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和义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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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水土保持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7.1 投资估算 

7.1.1 编制原则及依据 

1、编制原则 

（1）水土保持方案作为工程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估算依据、价格水平

年与主体工程一致，不足部分按《四川省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

定》计列； 

（2）本方案水土保持投资包括主体工程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措施的投资和

水保方案新增投资两部分； 

（3）主体工程投资的价格水平年以主体工程为准，故水土保持方案投资价

格水平年同样以主体工程为准。 

2、编制依据 

（1）《水土保持工程投资概（估）算编制规定》（水总[2003]67 号）； 

（2）《水土保持工程概算定额》； 

（3）《四川省水利水电工程概（估）算编制规定》（川水发[2015]09 号）； 

（4）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水利厅、中国人民

银行成都分行关于印发《四川省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的通

知（川财综[2014]6 号）； 

（5）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制定水土保持补偿费

收费标准的通知》川发改价[2017]347 号； 

（6）四川省水利厅关于印发《增值税税率调整后<四川省水利水电工程设

计概(估)算编制规定>相应调整办法》的通知（川水函〔2019〕610 号）； 

（7）有关资料和工程量。 

7.1.2 编制说明与估算成果 

7.1.2.1 基础单价 

（1）人工预算单价：工程措施、监测措施、临时工程采用主体工程人工预

算单价的中级工 8.52 元/工时，植物措施采用主体工程人工预算单价的初级工

5.87 元/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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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材料价格包括材料原价、运杂费、材料采购及保管费等费用组成，

计算公式为：材料预算价格=（材料原价+运杂费）×（1+采购及保管费费率）。 

运杂费：运输距离从供货点算至工地仓库，运输费按 0.8 元/t.km 计算，上下

车费按 5.5 元/t 计算； 

材料采购及保管费：按材料运到工地仓库价格（不包括运输保险费）的 2.8%

计算，其中苗木、草、种子采购及保管费费率为 0.6%。 

（3）施工用水、电：工程建设用水水费按 3.0 元/t 计，工程建设用电电费按

1.5 元/kwh 计。 

（4）施工机械台时费：按照水利部《水土保持工程概算定额》进行编制，

营改增后施工机械台时费定额的折旧费以 1.15，修理及替换设备费除以 1.11。 

7.1.2.2 费用组成 

1、费用构成及计算方法 

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单价由直接工程费、间接费、企业利润、

材料价差、税金、扩大费组成，费用构成及计算方法详见表 7.1-1。 

表 7.1-1         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单价费用构成及计算方法 

序号 费用项目 计算方法 

一 直接工程费 直接费+其它直接费 

1 直接费 人工费+材料费+机械使用费 

(1) 人工费 定额劳动量（工时）×人工预算单价（元/工时） 

(2) 材料费 定额材料用量（不含苗木、草及种子费）×材料预算单价 

(3) 机械使用费 定额机械使用量（台时）×施工机械台时费 

2 其它直接费 直接费×其它直接费费率 

3 现场经费 直接费×间接费率 

二 间接费 直接工程费×间接费率 

三 企业利润 （直接工程费+间接费）×企业利润率 

四 材料价差 消耗量×超过部分价 

五 税金 （直接工程费+间接费+企业利润+材料价差）×费率 

六 扩大费 
（直接工程费+间接费+企业利润+材料价差+税金）×扩大费费

率 

七 措施单价 直接工程费+间接费+企业利润+材料价差+税金+扩大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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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取费标准 

（1）工程措施单价 

工程措施单价由直接工程费、间接费、企业利润和税金组成，其中直接工

程费包括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其他直接费组成。 

①其他直接费：直接费与其他直接费费率之和的乘积。 

②间接费：直接工程费与间接费率的乘积。 

③企业利润：直接工程费与间接费之和与企业利润率的乘积，本方案工程

措施的企业利润率取 7.0％。 

④税金：直接工程费、间接费与企业利润之和与计算税率的乘积。 

工程措施单价=直接工程费+间接费+企业利润+税金 

（2）监测措施单价取费标准与工程措施基本相同 

（3）植物措施单价 

植物单价由直接工程费、间接费、企业利润和税金组成。中直接工程费包

括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其他直接费组成。 

①其他直接费：直接费与其他直接费费率之和的乘积。 

②间接费：直接工程费与间接费率的乘积。 

③企业利润：直接工程费与间接费之和与企业利润率的乘积，本方案植物

措施的企业利润率取。 

④税金：按增值税税率 9%计算。 

植物措施单价=直接工程费+间接费+企业利润+税金。 

表 7.1-2                        水保定额措施单价费率取费表 

序号 费用名称 计费基础 土石方工程 植物工程 其他工程 

1 其他直接费 基本直接费 4.1 2.5 4.1 

2 间接费 直接工程费 5.5 3.3 4.4 

3 利润 直接工程费+间接费 7 7 7 

4 税金 增值税税率 9 9 9 

3、费用组成 

（1）工程措施 

工程措施估算按设计工程量乘以工程单价进行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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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植物措施 

植物措施费由苗木、草、种子等材料费及种植费组成。 

①植物措施材料费由苗木、草、种子的价格乘以数量进行编制。 

②栽（种）植费按《水土保持工程概算定额》进行编制。 

（3）临时措施 

施工临时措施包括临时措施和其他临时措施。 

①临时防护工程：指施工期为防止水土流失采取的临时防护措施，按设计

方案的工程量乘以单价编制。 

（4）独立费用 

①建设管理费按新增水土保持投资中第一至第四部分之和的 2.0%计。 

②水土保持监理费执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2007］发改价格 670 号文

发布的《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按基价规定计算，并按实际

情况调整。 

③科研勘测设计费参照《四川省水利水电工程概（估）算编制规定》（川水

发[2015]09 号），结合实际调整。 

④竣工验收技术评估费：参照《四川省水利水电工程概（估）算编制规定》

（川水发[2015]09 号），结合实际调整。 

4、预备费 

本水土保持方案为报告表，不计预备费。 

5、水土保持补偿费 

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制定水土保持补偿费

收费标准的通知》川发改价[2017]347 号和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四川省水利厅、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关于印发《四川省水土保持补偿

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川财综[2014]6 号）文件精神，水土保持补

偿费征收按计征占地面积计算，本工程计征占地面积为 0.52hm²（5213.12m²），

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标准为 1.3 元/m²，故水土保持补偿费为 6777.06 元。 

7.1.2.3 水土保持方案总投资 

本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 28.46 万元。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中包括：工程

措施 2.74万元，植物措施费 0.08万元，临时措施费 1.61万元，独立费用 20.8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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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基本预备费 2.53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6777.06 元。 

详细投资见表 7.1-3～7.1-7。 

表 7.1-3                                投资估算总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安工

程费 

植物措

施费 

独立费

用 
主体已列 合计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2.74        2.74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0.08      0.08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1.61        1.61  

  第四部分 独立费用     20.82    20.82  

Ⅰ 第一至四部分合计 4.36  0.08  20.82  0.00  25.26  

Ⅱ 基本预备费         2.53  

Ⅲ 价差预备费           

Ⅳ 水土保持补偿费         0.6777  

Ⅴ 工程投资合计           

  静态总投资（Ⅰ+Ⅱ+Ⅳ） 4.36  0.08  20.82  0.00  28.46  

  总投资（Ⅰ+Ⅱ+Ⅲ+Ⅳ） 4.36  0.08  20.82  0.00  28.46  

 

表 7.1-4                                 分区措施投资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元） 

合计

（万

元）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2.74    

1.1 1#施工生产生活区           

1.1.1 表土剥离 m³ 780 4.58  0.36  主体工程单价 

1.1.2 表土回填 m³ 780 30.56  2.38  主体工程单价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0.08    

2.1 1#施工生产生活区           

2.1.1 撒播草籽 hm² 0.26 3050.00  0.08  主体工程单价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1.61    

3.1 1#施工生产生活区       1.33  主体工程单价 

3.1.1 临时排水沟 m 200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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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方开挖 m³ 28 20.46  0.06  主体工程单价 

  土方回填 m³ 22.40  25.33  0.06  主体工程单价 

3.1.2 临时沉砂池 处 2   0.06    

  土方开挖 m³ 24.5 20.46  0.05  主体工程单价 

  土方回填 m³ 1.60  25.33  0.01  主体工程单价 

3.1.3 防雨布覆盖 m² 100 10.92  0.11    

3.1.4 土袋拦挡 m³ 38.4 199.92  0.77    

3.1.5 密目网遮盖 m² 400.00  6.87  0.27    

3.2 2#施工生产生活区       0.29    

3.2.1 临时排水沟 m 210   0.12    

  土方开挖 m³ 29.4 20.46  0.06  主体工程单价 

  土方回填 m³ 23.52  25.33  0.06  主体工程单价 

3.2.2 临时沉砂池 处 2   0.06    

  土方开挖 m³ 24.5 20.46  0.05  主体工程单价 

  土方回填 m³ 1.60  25.33  0.01  主体工程单价 

3.2.3 防雨布覆盖 m² 100 10.92  0.11    

 

表 7.1-5                                分年度投资估算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合计 2023 年 2024 年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2.74  0.36  2.38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0.08    0.08  

  第四部分 临时措施 1.61 1.61    

  第四部分 独立费用 20.82 15.82 5.00  

Ⅰ 第一至五部分合计 25.26 17.79 7.46  

Ⅱ 基本预备费 2.53 1.27 1.26 

Ⅲ 价差预备费       

Ⅳ 水土保持补偿费 0.678  0.678    

Ⅴ 工程投资合计       

  静态总投资（Ⅰ+Ⅱ+Ⅳ） 28.46 19.73 8.73 

  总投资（Ⅰ+Ⅱ+Ⅲ+Ⅳ） 28.46 19.73 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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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6                                  独立费用估算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编制依据及计算公式 
合计（万

元） 

  第四部分 独立费用  20.82 

一 建设管理费 

(工程措施费+植物措施费+临时措施

费)×2%，不足部分由主体工程建设管理费

支出 

3.00  

二 科研勘测设计费 
参照《四川省水利水电工程概（估）算编

制规定》（川水发[2015]09 号） 
12.82 

三 水土保持监理费 监理员 1 人+监理工程师 1 人 
主体工程

列支 

四 
竣工验收技术评估

费 

参照《四川省水利水电工程概（估）算编

制规定》（川水发[2015]09 号） 
5.00  

五 招标代理服务费 
参照《四川省水利水电工程概（估）算编

制规定》（川水发[2015]09 号） 

主体工程

列支 

六 经济技术咨询费 
参照《四川省水利水电工程概（估）算编

制规定》（川水发[2015]09 号） 
0.00  

 

表 7.1-7                           水土保持补偿费计算表 

行政区域 占地面积（m²） 
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标准（元

/m²） 

水土保持补偿费

（元） 

平武县 5213.12 1.3 6777.06 

7.2 效益分析 

7.2.1 水土保持基础效益 

水土保持效益分析应本着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着重分析方案实施后在控制

人为水土流失所产生的保土保水、改善生态环境、保障工程运行安全方面的效

益和作用。本方案着重分析工程建设区在实施水土保持治理措施后所产生的效

益，效益分析中以减轻和控制水土流失为主，其次才考虑其他方面的效益。 

1、水土流失治理度 

水土流失治理度(%) =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水土流失总面积
× 100% 

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水土流失的总面积 0.52hm²，通过各种防治

措施的有效实施，水土流失总面积为 0.52hm²，确定本工程水土流失治理度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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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 =
容许土壤流失量

治理后的每平方公里年平均土壤流失量
 

项目区土壤侵蚀类型以水力侵蚀为主，水力侵蚀的容许土壤流失量的指标

按现行行业标准《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 的规定执行，其土壤容许流失

量为 500t/km²•a。 

根据水土流失预测分析，本工程产生的水土流失主要在施工期，本方案及

主体工程中对施工期间的水土流失采取措施进行治理。施工结束后随着项目区

人为扰动因素的停止和水土保持逐步发挥作用，工程扰动区域土壤侵蚀强度降

至允许值以内。水土流失控制比大于 1。满足本工程防治标准的要求。 

表 7.2-1                          土壤流失控制比计算表 

防治分区 
容许侵蚀模数

（t/km²•a） 

侵蚀面积

（hm²） 

容许流失

量（t/a） 

治理后侵蚀模数

（t/km²•a） 

治理后流失量

（t/a） 
控制比 

施工生产区 500 0.52 2.60 496 2.58 1.01 

3、渣土防护率 

渣土防护率(%) =
采取措施实际挡护的永久弃渣、临时堆土数量

永久弃渣和临时堆土总量
× 100% 

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采取措施实际临时堆土数量 286m³，临时

堆土总量 300m³，采取全面的防治措施，确定本工程拦渣率达到 95.33%。 

4、表土保护率 

表土保护率(%) =
保护的表土数量

可剥离表土总量
× 100% 

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闱内保护的表土数量为 0.08 万 m³，可剥离表土

总量为 0.08 万 m³，确定本工程表土保护率达到 100%。 

5、林草植被恢复系数 

林草植被恢复率(%) =
林草植被面积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 100% 

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林草类植被面积为 0.26hm²，可恢复林草类

植被面积为 0.26hm²，确定本工程植被恢复系数为 100%。 

6、林草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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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草覆盖率(%) =
林草植被总面积

项目建设区总面积
× 100% 

本工程建设区总面积为 0.52hm²，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林草类植被面积

为 0.26hm²，确定本工程林草植被覆盖率为 50.00%。 

以上各项指标均能达到本方案的设计治理目标。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满足要

求。 

表 7.2-1                  本工程效益指标与防治目标对照表 

指标 计算式 各单项指标 效益值 目标值 达标情况 

水土流失治理度
(%)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0.52hm² 
100 97 达到方案目标 

水土流失总面积 0.52hm² 

土壤流失控制比 

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t/km²•a 

1.01 1 达到方案目标 治理后的每平方公里年平

均土壤流失量 
496t/km²•a 

渣土防护率(%) 

采取措施实际挡护的永久

弃渣、临时堆土数量 
286m³ 

95.33 90 达到方案目标 

永久弃渣和临时堆土总量 300m³ 

表土保护率(%) 
保护的表土数量 0.08 万 m³ 

100 92 达到方案目标 
可剥离表土总量 0.08 万 m³ 

林草植被恢复率
(%) 

林草类植被面积 0.26hm² 
100 97 达到方案目标 

可恢复林草类植被面积 0.26hm² 

林草覆盖率(%) 
林草类植被面积 0.26hm² 

50 25 达到方案目标 
建设区总面积 0.52hm² 

7.2.2 效益评价 

水土保持方案全面实施后，将使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新增水

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工程区原有水土流失状况，较大程

度地控制水土流失。通过对各防治分区施工结束后合理的植被恢复措施的实施，

可有效的抑制土层的减薄，增强土地涵养水源的能力，减少水土流失危害。 

表 7.2-2                                减少水土流失量计算表 

预测单元 

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 t/km²·a 治理后的

土壤侵蚀

模数
t/km²·a 

侵蚀面

积

（hm²) 

侵蚀

时间

（a) 

减少

水土

流失

量 
施工期 

恢复期 

第一年 第二年 

施工

生产

区域 

1#施工生

产区 
1500 815 504 504 0.26 2.3 4.18 

2#施工生

产区 
1500 781 496 496 0.26 2.3 4.13  

合计         0.52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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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可达 0.52hm²、林草植被建

设面积 0.26hm²、可减少水土流失量 8.31t、表土剥离及保护量 0.08 万 m³。综合

以上各效益分析，各项防治指标均可满足既定目标值，具有较好的生态效益。 

7.2.3 效益分析结论 

通过效益分析可知，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带来的综合效益较明显，基础效

益能够满足方案设定的目标值，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相协调，对于防治项目区

水土流失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贯彻落实水保方案

提出的临时防护措施、工程措施、植物措施是必要的和行之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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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水土保持管理 

8.1 组织管理 

要完成本工程水土保持各项措施，强有力的领导指挥、组织机构是一项非

常重要的保障措施。由建设单位负责建立专门的水土保持方案实施领导机构，

与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工程施工企业、施工监理、监测人员密切配合，合理

安排技术、资金、管理等的参与和投入。 

在具体工作中制定相应的实施、检查、验收的管理办法和制度。应明确各

施工单位应负责的水土保持责任范围及项目，使各年度的水土保持工作按计划

落到实处，确保方案按设计进度施工，并保质保量完成。 

8.2 后续设计 

本方案批复后，应将本方案制定的防治措施内容和投资纳入续建的主体工

程的施工设计文件中，按照有关技术规范进行单项工程设计，将各项治理措施

定点定位，明确施工工序和施工工艺，并将水土保持措施内容和投资纳入主体

工程设计文件中。 

当主体工程设计发生较大变更或水土保持工程总体布局发生较大变化时，

应重新编报水土保持方案。 

8.3 水土保持监测 

根据《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

（水保〔2019〕160 号）等有关规定，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的项目，不要求

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但生产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履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和义

务。 

8.4 水土保持监理 

水土保持监理是落实水土保持方案的重要措施，通过水土保持监理可以为

有效防治水土流失提供质量保证，确保达到水土保持方案提出的防治目标，同

时为水土保持竣工验收工作奠定基础。 

（1）监理单位及要求 

由主体工程监理单位同时作为水土保持方案措施的监理单位，对方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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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全过程的监理。 

（2）监理任务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工程承包合同中的水土保持要求，对施工单位的水土

保持工作采取旁站、平行检测、巡查和指令文件等监理方式进行现场监督检查，

监理工程建设的各项施工活动的水土保持措施是否与工程建设同步实施、同时

投产使用、同时验收等，提出要求限期完成的有关水土保持工作。 

对施工单位的水土保持季报、年报进行审查，提出审查、修改意见。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工程承包合同，协助处理各种水土保持纠纷。 

8.5 水土保持施工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应采取“三制”质量保证措施，即实行项目管理制、

工程招投标制和工程监理制。认真贯彻相关水土保持制度，以保证水保方案的

顺利实施，并达到预期目的。 

（1）施工管理 

①加强对施工单位领导的管理，严格控制施工作业范围红线，制定相应的

处罚制度，落实水土保持责任。 

②加强对施工技术人员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提高水土保持法

律意识，形成全社会支持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的局面。 

③工程措施施工时，对施工质量进行检查，对不符合设计要求和质量要求

的工程验收的水土保持工程进行检查观测。 

④植物措施施工时，加强植物措施的后期抚育工作，抓好植物的抚育和管

护，清除杂草，确保各种植物的成活率，发挥植物措施的水土保持效益。 

（2）运行期管理 

定期或不定期地对验收过的水土保持工程进行检查观测，随时掌握其运行

状态，进行日常维修养护，消除隐患，维护水保工程完整。工程发生重大险情

或事故，应及时向上级主管业务部门报告，并研究补救措施。 

（3）公众参与与监督 

积极向当地群众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制定明确的公众参与

制度，实施群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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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8.6.1 日常检查  

建设单位应经常检查项目建设区的水土保持工程施工情况，了解工程防治

效果以及对周边环境造成的水土流失影响，加强对各承包商的监督和管理，督

促其认真落实水保方案措施；并大力向广大职工群众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土保持法》；同时在施工过程中应加强与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沟通，对因工程建

设带来的水土流失影响进行及时处置，维护周边社会、环境的稳定。 

8.6.2 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

（办水保〔2019〕172 号）的文件精神，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的生产建设项

目，不需要编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生产建设单位组织开展水土保持设施

竣工验收时，验收组中应当有至少一名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水土保持方案专家

库专家参加并签署意见，形成的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应当明确水土保持设

施验收合格与否的结论。 

生产建设单位应当在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通过 3 个月内，向审批水土保持方案

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水土保持审批机关的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备水土保持

设施验收材料。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后，建设单位应当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的

管理和维护，确保水土保持设施安全、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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